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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商业综合体统计调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全市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了解和掌握商业综合体的

基本情况和主要经营情况，全面、客观反映全市商贸业发展

实际，决定开展商业综合体统计调查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请各有关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一、调查方案

1.调查目的。商业综合体作为“大体量、功能全、业态多、

一站式”的消费平台，对新郑市乃至郑州市商贸业发展起到

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究竟有多大，急需通过统

计调查来掌握。



2.调查对象。针对新郑市两个代表性商业综合体即华南

城、华商汇开展调查，调查对象为华南城和华商汇区域内正

常营业的三产单位，包括法人、产业、个体。

3.调查内容。（1）法人单位，主要调查主营业务收入、

资产总计、利润总额、从业人员等情况，填报《新郑市非联

网直报企业调查表》。（2）产业（个体）单位，主要调查

商户商品销售、单位类型、带动就业等情况。其中，月度抽

样调查共设计 7个指标，分别是铺号、名称、主要业务活动、

商品销售额、商品零售额、从业人员、电话。全面调查在月

度抽样调查指标的基础上增加 5个指标：单位类型、经营方

式、是否愿意注册为独立法人企业、注册地是否在新郑、是

否准备在新郑注册独立机构。

4.调查周期。每年 1月份、7月份各进行一次全面调查，

分别于 1月 27 日、7 月 27 日前完成；其它月份进行抽样调

查，于调查当月 27 日前完成。

5.抽样调查方法的选择。一是针对传统批零住餐商户在最

近一次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按照商品类别进行分层抽样，以商

业综合体正在营业的所有商户为总体，按照商品分类进行分

层抽样，在置信概率 95%的条件下，商户月销售额误差控制

在 10%以内，计算并确定每类商户所抽取的样本量；每次全

面调查以后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重新确定样本。二是针对开

展电子商务的商户进行全面调查。



6.分层抽样样本替换原则。如果某个样本数据无法取得，

可以调换为其他样本，所调换的样本销售额与原样本应当在

同一区间、销售商品类别和所处专业市场与原样本一样。将

样本单位的基本情况如经营是否稳定、经营者的文化素质等

因素考虑在内，不适宜进行调查的可以调换为其他样本单

位。

7.登记误差的控制。调查人员需向商户说明调查目的，确

保其能够如实提供数据；从商户营业面积、从业人员、各类

费用支出等情况，评估其所报数据。

二、调查经费

针对商业综合体开展全面调查，需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各级财政在相应的年度需要安排必要的专项经费，

由各级政府统计部门统一管理，从严控制，专款专用。

三、责任分工

市统计局：提供统计业务咨询服务，做好调查表的印刷，

电子版调查表录入，数据的审核、查询、汇总等工作。

龙湖镇政府：牵头组织实施华南城现场调查，包括调查员

的选定、与华南城有关人员的对接、现场调查等工作；安排

必要的专项经费，从严控制，专款专用，为调查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郭店镇政府：牵头组织实施华商汇现场调查，包括调查员

的选定、与华商汇有关人员的对接、现场调查等工作；安排



必要的专项经费，从严控制，专款专用，为调查工作的顺利

开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郑州华南城有限公司：配合做好华南城现场调查等工作。

郑州华商汇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配合做好华商汇现场

调查等工作。

二○一七年一月三日


